元氏县财政局
2026年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相关事项说明

一、关于债务预算的说明
2025年政府债务限额为749255.47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为735071.41万元。202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3097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到期本金0万元，专项债券到期本金9095万元；一般债券付息3440万元，专项债券付息18435万元。
二、2026年财政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1. 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收入137797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334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11985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4593万元。
2. 政府性基金上级转移支付收入7649万元。
3.2026年省对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转移支付共计7万元。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无对下转移支付。
4.我县乡镇实行“统收统支”政策，2026年预算没有安排对下转移支付支出。
三、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1171.91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36.25万元，降低3%。
具体安排情况：
1.公车运行维护经费。2026年安排742.63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22.97万元，降低3%。
2.公务用车购置费。2026年安排389.94万元，与上年减少12.06万元，降低3%。
3.公务接待费。2026年安排19.94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0.62万元，下降3.01%，主要原因是各预算单位厉行节约，相应压缩接待费用预算。
4.因公出国（境）费。2026年安排19.4万元，与上年减少0.6万元，降低3%。
四、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26年预算安排政府采购资金安排10.53亿元。按采购类别分：货物类0.28亿元、工程类9.93亿元、服务类0.31亿元；按资金来源性质分：预算拨款安排2.87亿元、预计结转资金7.66亿元。2026年县级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要求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要求，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凡符合《河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4年版）》（冀财采[2024]17号）的，全面编列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目录外且单项或批量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纳入政府采购监管范围, 全面编列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河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4年版）》文件规定2026年县级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为：政府采购货物、服务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达到30万元（含）以上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60万元（含）以上的，办理政府采购手续。货物类和服务类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为200 万元（含）以上，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规定执行。
五、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大“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改革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在努力构建“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绩效缺失有问责”的全过程绩效管理新机制基础上，多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推进全县绩效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部门总体绩效目标、分项绩效目标及确保完成绩效目标的工作保障措施全部编入部门预算绩效文本，列入部门预算的专项项目必须编制绩效目标和指标。预算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为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产出指标、效果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中，产出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等，效果指标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等，满意度指标包括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三级指标根据具体项目的情况，在二级指标基础上进行细化。
按照绩效预算管理改革要求，绩效目标编制与预算编制要做到“三个同步”。一是同步申报绩效目标。部署下一年度预算编制工作时，要求部门在预算申报中同步申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二是同步审核绩效目标。财政局在审核预算时，首先对部门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对没有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不完整的，由部门补充、完善。对低绩效、无绩效项目，不予安排预算。 三是同步批复绩效目标。单独编制 2026年度部门预算绩效文本，形成预算、绩效“1+1”双文本，经人代会审查批准后，将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一同批复。69个预算部门全部编制2026年预算支出总体绩效目标及具体措施，全部单独编制绩效文本。
六、其他有关事项说明
我县专项资金全部列入本级预算，乡镇实行“统收统支”政策，2026年预算没有安排对下转移支付支出。因此一般公共预算、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项目、分地区情况表为空。

